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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經濟部資料指出，我國 2011 年外銷訂單平均海外生產比為 50.52%，其中在「中國大陸

及香港」製造之比率佔 46.83%，直逼台灣本土生產比率 49.48%，另該部於今年（2012）11

月 21 日公布之 10 月外銷訂單，金額達 383.8 億美元，年增率為 3.2%，是今年連續第二個

月成長，且成長幅度為為六個月來最高，但同步公布之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率為 51.3%，為

歷年單月最高，顯示我國廠商國內接單海外生產比重逐年攀升。 

二、對照於我國 10 月出口年增率由正轉負，前 10 月出口值為-3.7%，較去年同期減少 18.4%，

與外銷訂單相關統計數據竟無正向關係，顯見外銷訂單相關統計數據已無法彰顯我國實際

出口現況，喪失了其作為景氣領先指標中出口構成項目之代表性。 

三、有鑒於台灣為高貿易依存度國家，以外銷訂單相關統計數據做為國內景氣主要指標，須及

時反映我國現況，故經濟部應立即調整外銷訂單統計樣本數及取樣方法與統計方式，且將

公布分類改以接單之生產方式：包括國內生產、海外生產、國內海外均有生產共三項統計

數據方式呈現，並重新評估選擇能彰顯我國出口現況之數據做為景氣領先指標之構成項目

。 

（五十四）本院吳委員秉叡，針對我國銀行業與客戶在連動債投資糾紛

上和解成效不彰，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自 98 年爆發金融海嘯後，我國銀行業與客戶之連動債投資糾紛迭有所聞。 

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雖在事後訂出銀行業與客戶有關連動債投資糾紛之處理原則，惟近年

銀行業處理相關事務成效不彰。 

三、本席於 101 年 10 月 11 日邀請金管會銀行局前來與「連動債自救會會員」討論相關處理事

宜，並於同年 11 月 11 日安排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與自救會會員來院協商，結論為「由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主動與其連動債客戶協調，按個案情況達成和解，並將處理情形報告金管會

與本國會辦公室。台新銀行部分亦同。」 

四、根據銀行局定期彙報相關和解成效統計資料，11 月 23 日止達成和解 12 件，占總數 116 件

之 10.34%、11 月 30 日止達成和解 14 件，占總數之 12.07%、12 月 7 日止則無進展。 

五、請加強督導金管會要求銀行業積極推動與客戶在連動債糾紛之和解事宜。 

（五十五）本院江委員啟臣，針對兒童及青少年有關性知識之取得管道

多來自於電視節目，在未有家長輔導下，容易建立錯誤觀念

，導致發生偏差行為乙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人性觀念之養成，除學校之教導外，多數青年學子仰賴電視資訊，根據兒福聯盟公布今


